承  诺  书
省财政厅：
根据省财政资金项目库建设以及特色产业项目资金申请中“2013年已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财政支持的企业，不再予以支持”的要求，我单位承诺本年度未在其他渠道获得各类财政支持。如若发现重复申报，本单位除自愿取消本次申报资格外，同意下年度财政部门取消本单位各类项目资金申报资格。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6月28日
